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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湛江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
实施细则》起草说明

按照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粤府令第 277

号）第十九条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行

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》第四点要求，我局针对

《湛江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制定有关事宜作

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文件的目的

为规范我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（以下简称“维修资金”）

的管理，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，促进业主履行对共用部位、

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的义务，保障住宅共用部位、共用设

施设备的维修和正常使用，根据国家、省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章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起草了《湛江市住宅专项维修资

金管理实施细则起草说明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。

二、法律政策依据

1.国家法律法规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物业管

理条例》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及其施行细则。

2.广东省（湛江市）地方性法规：《广东省物业管理条

例》《湛江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。

3.相关规范性文件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文件由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起草。2025 年 8 月



— 2 —

启动文件起草工作，起草过程中，我局深入调研我市维修资

金管理现状，系统梳理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，

借鉴其他地市先进经验，形成了本细则初稿。下一步将按程

序陆续开展挂网公开征求意见、合法性审查、征求相关部门

及行业意见等工作，充分吸纳各方合理建议，修改完善后按

规定程序印发实施。
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
1.明确适用范围。本市行政区域内商品住宅、售后公有

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、使用、管理和监督，适用本

细则。

2.细化交存标准。结合我市实际，对不同时期取得预售

许可的项目分类设定交存标准，并明确首期维修资金在购房

时一次性缴纳，建设单位不得代收。同时，对维修资金续交、

清缴等作出具体规定。

3.规范使用程序。区分业主大会成立前后两种情形，分

别设定维修资金使用流程。明确单次项目预算超过 5 万元的，

需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造价审核。简化紧急情况下的应急使

用程序，明确电梯故障、消防安全隐患、外立面脱落等 8 类

紧急情形的处置要求。

4.强化资金监管。明确维修资金实行专户存储、专款专

用、所有权人决策、政府监督的原则。规定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、专户管理银行、业主委员会等各方职责，要求每年

至少一次公布资金账目，接受业主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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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明确法律责任。对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、业主委

员会等主体未按规定交存、挪用维修资金等行为，设定了相

应的责令改正、罚款、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律责任。

本文件自市政府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为三年。


